
項

目  

4-1.學校、教師或學生榮獲中央或縣市防災教育相關表揚獎項

(如行政院、教育部、內政部、消防署等) 

說

明 

本校師生參加 111學年度： 

1.防災說故事比賽榮獲嘉義市國小組第三名 

2.嘉義市防災教育教案徵選國小組佳作 

 

照

片 

 

 

 

 


